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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2/2021_2022__E5_BA_94_

E8_AF_A5_E5_A6_82_E4_c46_542416.htm 问：如何区别低值易

耗品和固定资产，像单位价值在2000元以下的打印机、音箱

、水泵、购票机及档案柜等这些资产如何处理？低值易耗品

如何摊销？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有没有具体的规定？ 答：（1

）现行税法和会计准则都取消了对固定资产定义金额上的强

制界限，企业可以根据企业实际资产状况决定该项资产应界

定为固定资产还是低值易耗品。 （2）税法没有明确低值易

耗品如何摊销，但《企业会计准则—存货》第二十条明确，

企业应当采用一次转销法或者五五摊销法对低值易耗品和包

装物进行摊销，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。《企业

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》（国税发[2000]84号）第十五条也允许

低值易耗品摊销作为当期费用税前扣除。 （3）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条除国务院财政、税

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，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

： （一）房屋、建筑物，为20年； （二）飞机、火车、轮船

、机器、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，为10年； （三）与生产经营

活动有关的器具、工具、家具等，为5年； （四）飞机、火

车、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，为4年； （五）电子设备，为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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